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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作業流程 可能遭遇之問題 

一、私立大專院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

條及教育部審核私立學校申請設立

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附屬

機構或辦理相關事業作業要點，取

得教育部核可設置附屬機構之同意

函。 

 

 

 

 

 

 

二、學校報教育部審查申請檢附文件： 

(一)籌設計畫書 

(二)校務會議紀錄 

(三)董事會議紀錄 

(四)經會計師簽證之學校查核報告 

(五)財務報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駁回申請之原因： 

(一)未經核准逕行辦理附屬

機構或相關事業，其事

後補提出申請。 

(二)所提資料及相關證明文

件，不符相關法令規定，

經教育部命學校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

不完成。 

(三)提出申請後，於教育部

核准前，董事長、董事

違反法令或捐章，致影

響學校法人、學校正常

運作，或學校法人有停

辦、改辦或解散之情事。 

(四)擬籌設之附屬機構或相

關事業，無關增進學校

教學效果及充實學校財

源。 

 
一、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 23條、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6-1 條、第 12 條及第 26

條。 

二、申請籌設許可應備文件： 

(一)籌設計畫書。 

(二)學校主管機關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

條規定，同意其申請設立長照機構

之核准函影本。 

(三)建築物圖示。 

(四)土地及建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五)負責人無消極資格規定之切結書及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六)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資料。 

三、籌設許可之流程：地方主管機關應

於申請人備齊相關文件後 90日內，

擬具意見，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四、申請設立許可應備文件： 

(一)主管機關許可籌設文件。 

(二)建築物圖示。 

(三)建物使用執照影本及建築物竣工

圖。 

(四)土地及建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五)服務規模開放使用期程表。 

(六)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七)業務負責人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及無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第九條

第一項各款違法或不當情事之切結

書。 

(八)工作人員名冊、證照及其身分證明

文件影本。 

(九)設施、設備之項目。 

(十)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保險單影

本。 

(十一)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資料。 

五、主管機關應於申請人備齊相關文件

後 30日內，會同相關機關完成審核。 

 

 
 

 

 

 

 

 

 

 

 

 

 

 

 

 

 

 

 

 

 

 

 

 

一、土地使用分區：原辦理學

校之用地如土地使用分

區與長照機構用途不

符，須評估土地使用分

區變更之可行性，後續

應依土地管理相關法規

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二、建築物使用類組：原學

校與長照機構之建築物

使用類組不同，須評估

辦理長照機構係採取保

留建物或拆除重建，後

續應依建築管理相關法

規變更或檢討建築物使

用類組。 

否 

申請人 

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私立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長 

通過 

學校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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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報教育部審查 

依法核准辦理 

駁回申請之樣態： 

依據教育部審核私

立學校申請設立與

教學實習實驗研究

推廣相關附屬機構

或辦理事業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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